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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评估增值情况

资产基础法下，吉林制药资产评估增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１

，

６０９．６１ １２

，

９５６．５６ １

，

３４６．９４ １１．６０

２

其中：货币资金

２９．６３ ２９．６３ － －

３

应收账款

４

，

３９９．６４ ４

，

３９９．７８ ０．１４ －

４

预付款项

１

，

０８２．３３ １

，

０８２．３３ － －

５

其他应收款

６５７．４７ ６５７．４７ － －

６

存货

５

，

４４０．５５ ６

，

７８７．３５ １

，

３４６．８０ ２４．７５

７

非流动资产

８

，

５３３．７２ １１

，

２７４．１４ ２

，

７４０．４２ ３２．１１

８

其中：固定资产

７

，

８４５．０２ ８

，

０２３．８４ １７８．８２ ２．２８

９

无形资产

６８８．７０ ３

，

２５０．３０ ２

，

５６１．６０ ３７１．９５

１０

资产总计

２０

，

１４３．３３ ２４

，

２３０．６９ ４

，

０８７．３７ ２０．２９

１１

流动负债

２４

，

３６３．２０ ２４

，

３６３．２０ － －

１２

负债合计

２４

，

３６３．２０ ２４

，

３６３．２０ － －

１３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４

，

２１９．８７ －１３２．５０ ４

，

０８７．３７ ９６．８６

按资产负债表科目分类，本次评估中，吉林制药没有某类资产整体评估减值，评估增值的资产主要包括存货中的产成品

和无形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无形资产，其评估方法如下：

１

、产成品

由于企业产成品属于可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故采用市场法评估。

中联羊城评估将产成品按其存货品质、存放时间、周转率、市场占有率、市场信誉度等因素，以十分畅销、正常销售、勉强

能销售出去和滞销、积压、降价销售和报废产品三类标准进行划分，然后按其所属类型采用不同方法分别评估。

类型 账面值（元） 比例（

％

）

正常销售产品

２２

，

７１６

，

４６３．９２ ８３．５６％

勉强能销售产品

３

，

９０６

，

３２３．８４ １４．３７％

滞销、积压、降价和报废产品

５６３

，

７９５．０３ ２．０７％

对于正常销售的产品，以待估产成品出厂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为基础，扣除该等产成品在完成销售过程中预计要发生

的成本费用、全部税金和适当数额的税后净利润后确定待估产成品的评估值。 计算公式如下：

产成品评估值

＝

不含税出厂销售价

－

销售费用

－

全部税金

－

部分税后净利润

对于勉强能销售出去的产品，根据其出厂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确定评估值，计算公式如下：

产成品评估值

＝

不含税出厂销售价

－

销售费用

－

全部税金

－

税后净利润

对于滞销、积压、降价销售和报废产品对于滞销产品，根据其可收回净收益确定评估值。 计算公式如下：

产成品评估值

＝

清理变现收入

－

清理销售费用

－

全部税金

产成品的评估结果如下：

类别 账面值（元） 评估值（元） 评估增值（元）

正常销售的产品

２２

，

７１６

，

４６３．９２ ３４

，

９２２

，

９６１．２８ １２

，

２０６

，

４９７．３６

勉强能销售出去的产品

３

，

９０６

，

３２３．８４ ３

，

１９０

，

９９５．８８ －７１５

，

３２７．９６

滞销、积压、降价和报废产品

５６３

，

７９５．０３ ０．００ －５６３

，

７９５．０３

合计

２７

，

１８６

，

５８２．７９ ３８

，

１１３

，

９５７．１６ １０

，

９２７

，

３７４．３７

２

、土地使用权

（

１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由于委估土地用途为工业，房地产市场上存在较多同用途土地的交易，当地同类型的土地交易市场较为发达，土地所在

地在评估基准日近期有较多的类似土地的交易， 可以搜集足够的实际成交案例并选取可比实例， 故可以采用市场法进行评

估。

市场法也称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交易实例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符合一定条件、发生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然后将它

们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对它们的成交价格在建立统一的比较基准基础上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和房地产状况调

整，以此求取评估对象市场价值的方法。

市场比较法计算公式为：

比准价格

＝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

Ｖ０×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Ａｊ×

市场状况修正系数

Ａｓ×

房地产状况修正系数

Ａｆ

采用直接比较修正和调整公式，即：

其中：

Ｖ ＝

评估对象比准价格；

Ｖ０ ＝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

Ａ ＝

正常房地产市场价格指数；

Ａ０ ＝

比较实例实际成交价格指数；

Ｂ ＝

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房地产价格指数；

Ｂ０ ＝

可比实例成交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

Ｃ ＝

评估对象房地产状况价格指数；

Ｃ０ ＝

可比实例房地产状况价格指数；

（

２

）采用市场法评估土地使用权的说明

①

比较案例的选取

经过对评估对象所在区域类似土地的交易情况调查，选择以下三个交易实例作为比较案例：

比较案例

１

：

２０１２－Ｇ３４

号工业用地，位于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致远街西侧，土地面积为

１３

，

３８２．４９

平方米，交易总价为

６

，

１６０

，

６７９

元，单价为

４６０

元

／

平方米（地面地价），成交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比较案例

２

：

２０１２－Ｇ３１

号工业用地，位于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新路北侧，土地面积为

２９

，

９０８．４６

平方米，交易总价为

１３

，

６０９

，

３７４

元，单价为

４５５

元

／

平方米（地面地价），成交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比较案例

３

：

０１２－Ｇ２１

号工业用地，位于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安路北侧，土地面积为

３

，

９９９．９６

平方米，交易总价为

１

，

８２５

，

８４５

元，单价为

４５６

元

／

平方米（地面地价），成交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②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Ａｚ

（

Ａｚ＝Ａ／Ａ０

）

根据评估目的，设定待估土地交易情况为正常交易，其交易情况指数

Ａ＝１００

；

据调查，比较案例［

１／２／３

］的价格均为正常成交价，因此不作修正，比较实例土地交易情况指数

Ａ０＝１００

；

则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Ａｚ

（

１／２／３

）

＝１００／１００＝１

。

③

交易日期修正

Ｂｚ

（

Ｂｚ＝Ｂ／Ｂ０

）

比较案例

１

、

２

的价格为近期价格，在此期间，工业用地市场价格基本无变化，无需进行交易日期修正，则交易日期修正系

数

Ｂｚ

（

１／／３

）

＝１

。

比较案例

３

的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根据吉林市工业用地市场交易价格的实际状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评估基准日

期间吉林市工业用地地价平稳，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则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Ｂｚ３＝１００／１００＝１

。

④

土地状况修正系数

Ｆｚ

根据现场查勘以及所掌握的资料，对三个比较案例与评估对象的房地产状况（区位状况调整、实物状况调整以及权益状

况调整）进行了比较分析，具体修正情况如下：

表一：区位状况调整

序号

区位状况

调整

／

修正

估价对象（

０

） 比较案例（

１

） 调整值 比较案例（

２

） 调整值 比较案例（

３

） 调整值

Ｃ１

工业集聚度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工业聚集度较

高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工业聚集度较

高

相似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工业聚集度较

高

相似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工业聚集度较

高

相似

０ ０ ０

Ｃ２

区域交通条件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周边路网完

善，交通较方

便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周边路网完

善，交通较方

便

相似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周边路网完

善，交通较方

便

相似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周边路网完

善，交通较方

便

相似

０ ０ ０

Ｃ３

区域基础设施完备度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各项设施较齐

全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各项设施较齐

全

相似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各项设施较齐

全

相似 位于吉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

各项设施较齐

全

相似

０ ０ ０

Ｃ４

区域环境质量状况

工业区内，环

境一般

工业区内，环

境一般

相似

工业区内，环

境一般

相似

工业区内，环

境一般

相似

０ ０ ０

Ｃ５

区域规划前景 工业区 工业区

相似

工业区

相似

工业区

相似

０ ０ ０

Ｃ６

其他区位因素 无特殊因素 无特殊因素

相似

无特殊因素

相似

无特殊因素

相似

０ ０ ０

ＣＹ

区位状况条件指数

＝１００＋∑

（

Ｃｎ×

权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ＣＺ

区位状况调整

／

修正系数

＝ＣＹ０／ＣＹｎ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表二：实物状况调整

序号

实物状况

调整

／

修正

估价对象（

０

） 比较案例（

１

） 调整值 比较案例（

２

） 调整值 比较案例（

３

） 调整值

Ｄ１

临路状况 临人达街 临致远街

相似

临建新路

相似

临平安路

相似

０ ０ ０

Ｄ２

面积

／

形状

面积适中、形

状规则

面积适中、形

状规则

相似

面积适中、形

状规则

相似

面积略小、形

状规则

稍劣

０ ０ －１

Ｄ３

地势

／

地质

／

水文状况

地势平坦，地

质状况普通

地势平坦，地

质状况普通

相似

地势平坦，地

质状况普通

相似

地势平坦，地

质状况普通

相似

０ ０ ０

Ｄ４

规划管制条件 无特殊限制 特殊限制

相似

特殊限制

相似

特殊限制

相似

０ ０ ０

Ｄ５

宗地内外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五通一平

相似

五通一平

相似

五通一平

相似

０ ０ ０

Ｄ６

其他实物状况 无特殊状况 无特殊状况

相似

无特殊状况

相似

无特殊状况

相似

０ ０ ０

ＤＹ

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

１００＋∑

（

Ｄｎ×

权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９

ＤＺ

实物状况调整

／

修正系数

＝ＤＹ０／ＤＹｎ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表三：权益状况调整

序号 权益状况调整

／

修正 估价对象（

０

） 比较案例（

１

） 比较案例（

２

） 比较案例（

３

）

Ｅ１

土地剩余使用年期（年）

４６．４８ ５０ ５０ ５０

Ｅ１１

土地年期指数

６％ ０．９３３４ ０．９４５７ ０．９４５７ ０．９４５７

Ｅ１２

土地年期调整

／

修正系数

＝Ｅ１１

（

０

）

／Ｅ１１

（

ｎ

）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Ｅ２

其他权益状况 无特殊状况 无特殊状况 相似 无特殊状况 相似

无特殊状况

相似

Ｅ２１

其他权益状况条件指数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Ｅ２２

其他权益状况调整

／

修正系数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ＥＺ

权益状况调整

／

修正系数

＝Ｅ１２×Ｅ２２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综上所述，土地状况修正系数

Ｆｚ＝Ｃｚ×Ｄｚ×Ｅｚ

，见下表：

序号 房地产状况调整

／

修正 评估对象（

０

） 比较案例（

１

） 比较案例（

２

） 比较案例（

３

）

ＦＺ

房地产状况调整

／

修正系数

－－－ ０．９９ ０．９９ １．００

⑤

比准价格计算

案例

１

比准价格

Ｇ１＝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

Ｖ０１×Ａｚ１×Ｂｚ１×Ｆｚ１

＝４６０×１×１×０．９９

＝４５５

（元

／

平方米）

案例

２

比准价格

Ｇ２＝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

Ｖ０２×Ａｚ２×Ｂｚ２×Ｆｚ２

＝４５５×１×１×０．９９

＝４５０

（元

／

平方米）

案例

３

比准价格

Ｇ３＝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

Ｖ０３×Ａｚ３×Ｂｚ３×Ｆｚ３

＝４５６×１×１×１

＝４５６

（元

／

平方米）

上述三个比较案例的比准价格相差不大且符合市场水平，故取三个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市场比较法的测算结果：

评估单价

＝

（

Ｇ１＋ Ｇ２＋ Ｇ３

）

÷３＝

（

４５５＋４５０＋４５６

）

／３＝４５４

（元

／

平方米）

评估总价

＝４５４×６１

，

３０２＝２７

，

８３１

，

１０８

（元）

取整到百位为

２７

，

８３１

，

１００

元。

吉林制药土地使用权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元

宗地名称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吉林制药厂区用地

６

，

８８６

，

９９３．２９ ２７

，

８３１

，

１００．００ ２０

，

９４４

，

１０６．７１

合计

６

，

８８６

，

９９３．２９ ２７

，

８３１

，

１００．００ ２０

，

９４４

，

１０６．７１

３

、其他无形资产

（

１

）其他无形资产的范围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属于行为权利中的一种无形资产，包括：《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编号：吉

２０１１００８０

）、药品

ＧＭＰ

证书（证书编号：吉

Ｌ０５６８

）以及中药

－

十一味参芪片等

２０２

个药品批准文号。 本次评估将上述其他无形资产内容合并为

吉林制药知识产权一项评估。

（

２

）评估方法的选择

委估无形资产属于一种行为权利， 是通过行业管理部门对其综合考评后而认定其具有药品生产资格后而颁布的一种许

可证，其取得成本无法用重置价值去衡量，故无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由于评估人员无法寻找到生产许可证在此目的下进行评估的案例，同时无形资产具有可比性差的特点，故此项无形资产

的评估亦不适于采用现行市价法。

由于委估无形资产具有收益性，因此此项无形资产评估采用收益现值法。

（

３

）收益现值法概述

收益现值法的前提条件是：

①

被评估资产必须是能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期望收益的单项或整体资产

②

资产所有者承担的风险也必须是能用货币计量的

③

计算公式

Ｖ

为无形资产评估价值；

Ｓｔ

为第

ｔ

年的销售收入；

Ｒ

为净收入分成率；

ｎ

为收益年限；

ｉ

为折现率。

（

４

）收益现值法中各项金额（参数）的确定

①

收益期的预测

本次评估涉及主要的药品批准文号于

２０１５

到期，故本次评估取收益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②

收入的预测

由于制药企业每年的生产产品种类会紧随市场环境调整， 企业及评估人员均无法预计评估基准日后各收益期内的药品

生产种类，同时，药品如已不在产，未能为企业带来销售收益时，其对应药品批号也不具有收益性。 故本次评估依据截至评估

基准日时点的药品生产情况，对评估范围内药品进行在产与非在产分类，并假设未来收益期内药品种类的在产状况将维持与

评估基准日时的在产状况保持一致，将评估范围的

２０２

个药品批号打包进行收益法评估。

根据吉林制药目前产品的在产状况，结合企业的生产能力及参考近

３

年企业实际销售情况，未来收入预测如下表：

单位：万元

③

确定知识产权提成率

中联羊城评估选取了海南海药、三精制药、哈药股份做为对比公司，并假设以上述上市公司作为未来知识产权受让方的

可能蓝本或可比对象来分析被评估知识产权可能为其产生的收益。

根据上述

３

家对比公司近两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的财务报告，得出对比公司的资本结构如下：

序号 对比对象 股票代码

营运资金比重

％

有形非流动资产比重

％

无形非流动资产比重

％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１

海南海药

ｓｚ０００５６６ ３４．１１％ ２４．０７％ ７．９２％ ７．４０％ ５７．９７％ ６８．５２％

２

三精制药

ｓｈ６００８２９ ２２．１８％ １９．７３％ １７．６０％ １７．１３％ ６０．２２％ ６３．１４％

３

哈药股份

ｓｈ６００６６４ ４２．０５％ ３５．４７％ ３３．２６％ ３５．６５％ ２４．６９％ ２８．８７％

４

平均值

３２．７８％ ２６．４２％ １９．５９％ ２０．０６％ ４７．６３％ ５３．５１％

５

近年平均

２９．６０％ １９．８３％ ５０．５７％

由于对比公司是制药企业，无形资产比例相应较高。 同时对比公司无形资产应为企业全部的无形资产，不仅是药品生产

许可证、药品

ＧＭＰ

证书以及药品批准文号等知识产权，还包括土地使用权等。 通过与企业访谈和了解，分析确定本次评估的

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

ＧＭＰ

证书以及药品批准文号等知识产权占全部无形资产的

２５％

，因此可以得到知识产权占全部资本

中的比例，并进一步对比财务报表，得出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对比

公司

名称

股票代码 年份

无形非

流动资

产在资

本结构

中所占

比例

无形非

流动资

产中知

识产权

所占比

重

知识产

权在资

本结构

中所占

比重

相应年份

的业务税

息折旧

／

摊

销前利润

ＥＢＩＴＤＡ

知识产

权对主

营业务

现金流

的贡献

相应年份的

主营业务收

入

知识

产权

提成

率

对比

公司

平均

值

总平

均值

１

海南

海药

ｓｚ０００５６６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５７．９７％ ２５．００％ １４．４９％ ８

，

１５６．９９ １

，

１８１．９５ ４２

，

７１８．９２ ２．７７％

３．１７％

１．９７％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６８．５２％ ２５．００％ １７．１３％ １５

，

０６４．１５ ２

，

５８０．４９ ７２

，

１８４．７５ ３．５７％

２

三精

制药

ｓｈ６００８２９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６０．２２％ ２５．００％ １５．０５％ ３３

，

２３３．７７ ５

，

００１．６８ ２１０

，

３１１．２８ ２．３８％

２．４６％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６３．１４％ ２５．００％ １５．７８％ ５７

，

８５０．８２ ９

，

１２８．８６ ３６０

，

５７３．８９ ２．５３％

３

哈药

股份

ｓｈ６００６６４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４．６９％ ２５．００％ ６．１７％ ３１

，

２５８．６６ １

，

９２８．６６ ９０８

，

６６２．８６ ０．２１％

０．２９％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８．８７％ ２５．００％ ７．２２％ ６６

，

４１８．５９ ４

，

７９５．４２ １

，

３４８

，

６９６．０４ ０．３６％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对现金流的贡献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三个对比公司的平均值分别为

３．１７％

、

２．４６％

、

０．２９％

。三

家对比公司均为制药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因此其知识产权贡献率应当反映了国内相同行业的知识产权贡献水平，因此，以三

家公司的知识产权贡献率的平均值

１．９７％

作为对比知识产权贡献率。

④

确定知识产权对现金流的贡献

通过上述知识产权提成率的估算和对产品销售收入的预测，可以得出知识产权的贡献

＝Σ

（知识产权产品年销售收入净

值

×

年知识产权提成率）。

单位：万元

⑤

折现率的估算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基于收益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 本次评估的折现率采用对比公司的无形资产投

资回报率作为技术评估的折现率。

Ａ．

对比公司税前加权资金成本确定（

ＷＡＣＣＢＴ

）

ａ．

税前股权回报率的确定

为了确定税前股权回报率，评估人员利用税前资本定价模型（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ｏｒ

“

ＣＡＰＭ

”）。 税前

ＣＡＰＭ

是通

常估算投资者收益要求并进而求公司股权收益率的方法。

它可以用下列公式表述：

Ｒｅ＝

（

Ｒｆ ＋Ｂｅｔａ×ＥＲＰ＋Ｒｓ

）

／

（

１－Ｔ

）

其中：

Ｒｅ

： 股权回报率；

Ｒｆ

： 无风险回报率；

Ｂｅｔａ

：

Ｂｅｔａ

风险系数；

ＥＲＰ

：股市风险超额回报率；

Ｒｓ

： 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收益率；

Ｔ

：适用所得税率。

分析税前

ＣＡＰＭ

中联羊城评估采用以下四步：

第一步：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评估人员参考“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评估基准日近期“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选取与委

估权益收益年限相近的

３

年的国债收益率

３．０７％

作为无风险报酬率，取：

Ｒｆ＝３．０７％

。

第二步：确定股权风险收益率

评估人员通过查找出我国证券市场前

２０

年，即

１９９２

年到

２０１１

年度上证综合指数每个交易周的开盘价与收盘价，对每

周的指数收益率进行计算， 对每年的交易周数进行统计， 然后计算得出近

２０

年来我国上证综合指数每周收益率的均值为

０．２０７８％

，计算得出我国证劵市场每年的平均交易周数为

５０．２６３

周（取值约

５０

周），通过周收益率的复合计算得出上证指数近

２０

年来的年平均收益率为

１０．９４％

，故取

１０．９４％

为市场期望报酬率的近似，即：

Ｒｍ＝１０．９４％

。

第三步：确定对比公司市场风险系数

β

第四步：估算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收益率

Ｒｓ

采用资本定价模型一般被认为是估算一个投资组合（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的组合收益，对于单个公司的投资风险一般认为要高于一

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因此，在考虑一个单个公司或股票的投资收益时应该考虑该公司的特有风险所产生的超额收益。 公司的

特有风险目前国际上比较多的是考虑公司的规模对投资风险大小的影响公司资产规模小、投资风险就会增加，反之，公司资

产规模大，投资风险就会相对减小，企业资产规模与投资风险这种关系已广泛被投资者接受。

第五步：计算现行股权收益率

将恰当的数据代入

ＣＡＰＭ

公式中，可以计算出对比公司的股权期望回报率。

第六步：调整为税前股权收益率

将上一步计算得到的股权收益率除以（

１－

相应所得税率），得到对比公司的税前股权收益率。

ｂ．

债权回报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一年期贷款利率

６．００％

作为债权年期望回报率。

ｃ．

税前加权平均总资本回报率

股权期望回报率和债权回报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

权重以对比公司实际股权、债权结构比例。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ＷＡＣＣＢＴ ＝

税前加权平均总资本回报率

Ｅ ＝

股权

Ｒｅ＝

税前股本回报率

Ｄ ＝

付息债权

Ｒｄ＝

债权期望回报率

单位：万元

Ｂ．

无形资产投资回报率

上述计算的

ＷＡＣＣＢＴ

可以理解为投资企业全部资产的期望回报率，企业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组成。

ＷＡＣＣＢＴ

可以用下式表述：

ＷＡＣＣＢＴ ＝ Ｗｃ × Ｒｃ ＋Ｗｆ × Ｒｆ＋Ｗｉ × Ｒｉ

其中：

Ｗｃ

： 为流动资产（资金）占全部资产比例；

Ｗｆ

： 为固定资产（资金）占全部资产比例；

Ｗｉ

： 为无形资产（资金）占全部资产比例；

Ｒｃ

： 为投资流动资产（资金）期望回报率；

Ｒｆ

： 为投资固定资产（资金）期望回报率；

Ｒｉ

： 为投资无形资产（资金）期望回报率。

对于流动资产在估算中采用企业营运资金，计算公式如下：

营运资金

＝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

短期银行借款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等。

对于固定资产在估算中采用企业非流动资产账面净值。

Ｒｃ

： 取一年内平均银行贷款利率

６．００％

为投资流动资产期望回报率。

Ｒｆ

： 取银行

５

年以上平均贷款利率

６．５５％

为投资固定资产的期望回报率。

通过上式，可以计算得到

Ｒｉ

，作为投资无形资产的期望回报率，结果如下：

序

号

对比对象 股票代码

营运资金比

重

％

（

Ｗｃ

）

营运资金回报

率

％

（

Ｒｃ

）

有形非流动

资产比重

％

（

Ｗｆ

）

有形非流动资

产回报率

％

（

Ｒｆ

）

无形非流动

资产比重

％

（

Ｗｉ

）

无形非流动资

产回报率

％

（

Ｒｉ

）

１

海南海药

ｓｚ０００５６６ ３３．４６％ ６．００％ １２．３４％ ６．５５％ ５４．２０％ １２．５６％

２

三精制药

ｓｈ６００８２９ １９．３７％ ６．００％ ２０．８０％ ６．５５％ ５９．８３％ １３．４８％

３

哈药股份

ｓｈ６００６６４ ３４．８５％ ６．００％ ３７．６９％ ６．５５％ ２７．４６％ １８．３２％

４

对比公司平均

值

１４．７８％

５

折现率取值

１５．００％

Ｃ．

无形资产折现率的确定

根据上述计算得出无形资产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得出对比公司的无形资产投资回报率平均值为

１５．００％

。

（

５

）评估结论

经评估，吉林制药知识产权评估价值为

４６７．１９

万元。

单位：万元

五、最近三年资产评估情况

１

、前次资产评估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本公司曾筹划出售上市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并购买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为服务

于该次交易的作价需要， 本公司与无线电集团共同委托广东立信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评估基

准日（该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各项资产、负债，以及未在账面列示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编号等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本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８５９．９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３５４．２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９４．２５

万元，增值率

５７．４７％

。

２

、本次与前次评估结果差异分析

评估机构 基准日

吉林制药———全部资产负债

账面价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增值额

（万元）

增值率

广东立信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５９．９８ １

，

３５４．２３ ４９４．２５ ５７．４７％

中联羊城评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４

，

２１９．８７ －１３２．５０ ４

，

０８７．３７ ９６．８６％

差异

－５

，

０７９．８５ －１

，

４８６．７３ ３

，

５９３．１２ －

本次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值较前次评估值减少

１

，

４８６．７３

万元，主要是由于两次评估之间间隔

２

年零

９

个月，吉林制药因经

营不善，持续亏损导致账面净资产减少。 本次评估时，吉林制药的账面净资产较前次评估减少

５

，

０７９．８５

万元。 若剔除吉林制

药亏损导致其账面净资产减少的因素，本次评估增值额较前次评估增加

３

，

５９３．１２

万元，主要由于以下四个方面：

①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由于两次评估基准日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构成项目、账面价值和账龄情况等均存在不同，故造成评估值差异。 前

次评估时，吉林制药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１３

，

１６１．６４

万元，评估师根据其风险情况，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评估

减值

１

，

０６４．１５

万元， 评估值为

１２

，

０９７．４９

万元； 本次评估时， 评估师按账龄分析法确定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评估值为

５

，

０５７．２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０．１４

万元。 因此，本次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评估增值额较前次评估增加了

１

，

０６４．２９

万元。

②

产成品

由于两次评估基准日的存货的结构、各类别存货的购置单价、存货数量、存货存在变质、毁损、报废情况、产成品销售价格

以及存货销售财务数据等均发生了变化，造成两次评估值差异较大，尤其是对于存货中产成品，虽然评估师对产成品的两次

评估均采用以销售价格扣减销售所必需的税费进行确定，但由于两次评估间国家的药品政策、原材料价格、市场供求关系发

生了改变，本次评估的产成品销售价格较前次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前次评估时产成品评估减值

５１０．６５

万元，而本次产成品评

估增值

１

，

０９２．７４

万元。 因此，本次对产成品的评估增值额较前次评估增加了

１６０３．３９

万元。

③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本次评估的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６８８．７

万元，评估价值

２

，

７８３．１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２

，

０９４．４１

万元。 主要原因是纳入本次评

估范围的位于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人达街

９

号的土地于

２０１０

年入账，未纳入前次评估范围，该宗地评估增值

２

，

０９４．４１

万元。

④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两次评估中均将吉林制药持有的 《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 药品

ＧＭＰ

证书以及药品批准文号纳入其他无形资产进行评

估。本次评估的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值

４６７．１９

万元，前次评估值

１

，

６４５．３７

万元。评估值大幅减少，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ａ

、在采

用收益法对其他无形资产进行评估时，评估值由资产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水平所决定。 前次评估时，对吉林制药的盈利状况

预测较为乐观。 而本次评估时，由于公司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改变，基于吉林制药近几年连续亏损的状况，调整了预测期的收

益；

ｂ

、吉林制药主要的药品批准文号将于

２０１５

到期，故本次评估取收益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前次评估预测收益期为

５

年，因此本

次评估值较前次大幅减少。

同时，考虑到上述有关资产本次评估价值是基于吉林制药正常经营状态下做出的，而吉林制药已经连续三年亏损，处于

资不抵债状态，本次拟出售资产在参考此评估结果的基础上，交易价格确定为

１

元，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而前

次评估结果已超过有效期，对本次交易作价不再具有参考价值。

六、对拟出售资产相关人员的安排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吉林制药与拟出售资产相关员工（指截至资产交割日的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全部员工，包括

但不限于在岗职工、待岗职工、内退职工、离退休职工、停薪留职职工、借调或借用职工、临时工等，下同）的劳动关系、组织关

系（包括但不限于党团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住房公积金缴纳关系，其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

福利，以及吉林制药与其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权利义务和负债等事项自拟出售资产交割日起均

由金泉集团全部继受，并由金泉集团负责进行解决和承担。

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员工安置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经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址：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小江

注册资本：

７

，

９７６

万元

实收资本：

７

，

９７６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３６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 沿国税税字

３２０１１４２４９７００６８６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４９７００６８－６

经营范围：

化工产品及原料（硫酸法钛白粉及其综合利用化工类产品）生产、销售；橡胶制品、塑料产

品和化工机械研发、生产和销售，提供相关资讯和技术服务；汽车配件、五金、建筑材料销

售；室内装饰工程施工；仓储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二、历史沿革

（一）

１９９７

年，成立

南京钛白系南京天泰涂颜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泰涂颜料公司”）与南京永丰化工厂于

１９９７

年共同出资设立，设

立时注册资本为

３

，

３５０

万元，其中天泰涂颜料公司以固定资产经评估后作价出资

３

，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２．５％

；南京永丰

化工厂以债权出资

２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 该等出资已经南京石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石会事验（

９７

）

９５１

号《验资报告》

验证。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南京钛白设立登记。 南京钛白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１

天泰涂颜料公司

３

，

１００ ９２．５０

２

南京永丰化工厂

２５０ ７．５０

合计

３

，

３５０ １００．００

南京钛白的股东天泰涂颜料公司和南京永丰化工厂均为国有企业，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根据南京市委市政府调整市属工业管理

体制的整体部署，组建南京化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建集团”），天泰涂颜料公司和南京永丰化工厂均隶属于化

建集团，成为其全资子企业，南京钛白因此也隶属于化建集团。

（二）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０３

年，改制

２００１

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由市长为组长、各委办局负责人为成员的“振兴工业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振兴

办”），负责南京市属工业企业的改革、振兴工作。

２００２

年，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利用三年左右时间，以资产、劳动关系、债务

联动的改革方式，逐步完成市属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

根据南京市委、市政府的上述战略部署，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化建集团做出《关于同意南京油脂化工厂、南京市化学工业总

公司精细化工厂二家企业整体并入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并实施改制的批复》（宁化建企字（

２００２

）

２００

号），决定对旗下

南京油脂化工厂（以下简称“油脂化工厂”）、南京市化学工业总公司精细化工厂（以下简称“精细化工厂”）和南京钛白实施整

体改制。

１

、确定净资产

本次改制确定南京钛白净资产为

７

，

９７６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江苏石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油脂化工厂、南京钛白和精细化工厂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分别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苏石会审字［

２００２

］

１４６０

号、苏石会审字［

２００２

］

１４３２

号和苏石会审字［

２００２

］

１４６１

号《审计报告》。南京公证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上述三家单位进行了评估，并出具宁公评报字（

２００２

）

００５９

号、宁公评报字

（

２００２

）

００４２

号和宁公评报字（

２００２

）

００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完成国资备案。南京

大陆土地估价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改制涉及的油脂化工厂、 精细化工厂和天泰涂颜料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宁大陆估字（

２００２

）第

１１０

号《土地估价报告》。 经审计、评估和土地估价，上述三家单位的总资产（不包含土地）评

估值为

１８

，

６３４

万元，总负债评估值

２０

，

２４９

万元，净资产（未考虑土地）评估值

－１

，

６１５

万元，土地评估值为

６

，

７１９

万元，全部资

产评估值为

５

，

１０４

万元。

（

２

）改制过程确认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等单位豁免债务收益

７

，

７０３

万元。

（

３

）油脂化工厂、南京钛白和精细化工厂共同制定了《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方案》，该方案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由职工代表

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了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根据职工安置方案，共提留

４

，

８３１

万元作为职工安置备用金。

综合上述（

１

）、（

２

）、（

３

）项后，本次改制确认的南京钛白的净资产为

５

，

１０４

万元

＋７

，

７０３

万元

－４

，

８３１

万元

＝７

，

９７６

万元。

改制方案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取得振兴办宁振办字（

２００３

）

０２０

号《批复》，认为在改制过程中，有关清产核资、财务审计、

资产评估、不良资产核销、提留职工备用金、经营者股权奖励、职工分流安置、民主决策程序等方面操作规范，手续完备，文本

齐全，符合南京市的有关规定，同意实施本次改革。

２

、产权出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南京产权交易中心鉴证，化建集团、王小江等

３３

人、南京华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

吉”）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宁产交合同

２００３

年第

００６８

号），确定南京钛白改制净资产

７

，

９７６

万元，约定王小江等

３３

人（实际

为

５９

人，因人数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所以部分人采取了代持方式出资）受让南京钛白

７０％

的改制净资产，南京华吉受让

南京钛白

３０％

的改制净资产。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６

日，南京产权交易中心分别出具宁地（

０２０３３

）字

ＮＯ．００００４３

号、宁地（

０２０３３

）字

ＮＯ．００００４４

号《产权转让发票》。

至此，南京钛白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注：下表中显名股东为参与办理产权交易手续和工商登记的股东，隐名股东为通过显名股东持有股权但未进行工商登

记的股东。 ）

序号

显名股东（受托

人）

本人出资额（万元）

隐名股东

（委托出资人）

委托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

比例（

％

）

１

王小江

４

，

８７９ － － ６１．１７

２

南京华吉

２

，

３９３ － － ３０

３

徐如林

３７ － － ０．４６

４

张志明

３７ － － ０．４６

５

陈同义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６

唐振宁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７

缪 震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８

何炳生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９

李有丽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１０

彭安铮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１１

王卫民

５．５

惠午炎

１１ ０．２１

１２

于介梅

１１

周玉玲

５．５ ０．２１

１３

朱春池

１１

倪德美

５．５ ０．２１

１４

吕 彤

１１

陆东升

１１ ０．２８

１５

金浩宽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６

何现禄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７

季国华

１１

史国生

５．５

０．３４

姜 明

５．５

宋建华

５．５

１８

袁明江

１１

徐怀金

５．５ ０．２１

１９

华文泓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０

周 军

５．５ － － ０．０７

２１

赵 斌

１１

曹建平

５．５

０．２８

邱正明

5.5

２２

陈玉峰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３

邵仁平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４

王 晨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５

赵爱兵

１１

崔明霞

１１

０．４１

周乃明

11

２６

李竹鸣

１１

陈必明

５．５

０．３４

郑 佳

５．５

严爱公

５．５

２７

王民柱

１１

杨瑞金

５．５

０．３４

殷红忠

５．５

汤如松

５．５

２８

顾伸兵

１１

史净东

５．５ ０．２１

２９

王晓健

１１

吴 和

５．５

０．２８

张来根

5.5

３０

周 飞

５．５

朱顺成

１１ ０．２１

３１

何 磊

１１ － － ０．１４

３２

董 萍

１１

张瑞明

１１ ０．２８

３３

蔡荣健

１１ － － ０．１４

３４

尹显才

１１

邹宏根

１１

０．４１

王寿昌

５．５

郭幸福

５．５

合计

７

，

７９４．５ １８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振兴办对南京钛白改制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验收结论认为本次企业改制程序完备、操作规范，符合

政策要求，改制过程中资产处置合规，产权交易公开规范，改制后职工劳动关系理顺到位，职工权益得到较好维护，并向南京

钛白颁发了第

００８９

号《改革验收合格证书》。

（三）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５

日，南京钛白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南京华吉将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３０％

股权（出资额

２

，

３９３

万元）

转让给金浦集团。 同日，南京华吉与金浦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予以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京钛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显名股东（受托

人）

本人出资额（万

元）

隐名股东

（委托出资人）

委托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

比例（

％

）

１

王小江

４

，

８７９ － － ６１．１７

２

金浦集团

２

，

３９３ － － ３０

３

徐如林

３７ － － ０．４６

４

张志明

３７ － － ０．４６

５

陈同义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６

唐振宁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７

缪 震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８

何炳生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９

李有丽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１０

彭安铮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１１

王卫民

５．５

惠午炎

１１ ０．２１

１２

于介梅

１１

周玉玲

５．５ ０．２１

１３

朱春池

１１

倪德美

５．５ ０．２１

１４

吕 彤

１１

陆东升

１１ ０．２８

１５

金浩宽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６

何现禄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７

季国华

１１

史国生

５．５

０．３４

姜 明

５．５

宋建华

５．５

１８

袁明江

１１

徐怀金

５．５ ０．２１

１９

华文泓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０

周 军

５．５ － － ０．０７

２１

赵 斌

１１

曹建平

５．５

０．２８

邱正明

5.5

２２

陈玉峰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３

邵仁平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４

王 晨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５

赵爱兵

１１

崔明霞

１１

０．４１

周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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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李竹鸣

１１

陈必明

５．５

０．３４

郑 佳

５．５

严爱公

５．５

２７

王民柱

１１

杨瑞金

５．５

０．３４

殷红忠

５．５

汤如松

５．５

２８

顾伸兵

１１

史净东

５．５ ０．２１

２９

王晓健

１１

吴 和

５．５

０．２８

张来根

5.5

３０

周 飞

５．５

朱顺成

１１ ０．２１

３１

何 磊

１１ － － ０．１４

３２

董 萍

１１

张瑞明

１１ ０．２８

３３

蔡荣健

１１ － － ０．１４

３４

尹显才

１１

邹宏根

１１

０．４１

王寿昌

５．５

郭幸福

５．５

合计

７

，

７９４．５ １８１．５ １００．００

（四）

２００５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８

日，王小江与金浦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小江将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５７．５９％

股权转让给金浦集

团。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南京钛白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王小江将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５７．５９％

股权转让给金浦集

团。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予以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京钛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显名股东（受托

人）

本人出资额（万元）

隐名股东

（委托出资人）

委托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

比例（

％

）

１

金浦集团

６

，

９８６ － － ８７．５９

２

王小江

２８６ － － ３．５８

３

徐如林

３７ － － ０．４６

４

张志明

３７ － － ０．４６

５

陈同义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６

唐振宁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７

缪 震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８

何炳生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９

李有丽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１０

彭安铮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１１

王卫民

５．５

惠午炎

１１ ０．２１

１２

于介梅

１１

周玉玲

５．５ ０．２１

１３

朱春池

１１

倪德美

５．５ ０．２１

１４

吕 彤

１１

陆东升

１１ ０．２８

１５

金浩宽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６

何现禄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７

季国华

１１

史国生

５．５

０．３４

姜 明

５．５

宋建华

５．５

１８

袁明江

１１

徐怀金

５．５ ０．２１

１９

华文泓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０

周 军

５．５ － － ０．０７

２１

赵 斌

１１

曹建平

５．５

０．２８

邱正明

５．５

２２

陈玉峰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３

邵仁平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４

王 晨

１１ － － ０．１４

２５

赵爱兵

１１

崔明霞

１１

０．４１

周乃明

１１

２６

李竹鸣

１１

陈必明

５．５

０．３４

郑 佳

５．５

严爱公

５．５

２７

王民柱

１１

杨瑞金

５．５

０．３４

殷红忠

５．５

汤如松

５．５

２８

顾伸兵

１１

史净东

５．５ ０．２１

２９

王晓健

１１

吴 和

５．５

０．２８

张来根

５．５

３０

周 飞

５．５

朱顺成

１１ ０．２１

３１

何 磊

１１ － － ０．１４

３２

董 萍

１１

张瑞明

１１ ０．２８

３３

蔡荣健

１１ － － ０．１４

３４

尹显才

１１

邹宏根

１１

０．４１

王寿昌

５．５

郭幸福

５．５

合计

７

，

７９４．５ － １８１．５ １００．００

（五）

２００６

年，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南京钛白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下列股权转让：

（

１

）陈同义、唐振宁、何炳生、华文泓、周军、邵仁平、王晨、蔡荣健将其持有的南京钛白股权全部转让给金浦集团；（

２

）顾伸

兵、王卫民、朱春池、袁明江将其持有的南京钛白股权（包括真实持有的以及代持的）全部转让给金浦集团；

（

３

）季国华、董萍将其真实持有的

２２

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金浦集团；季国华将其代史国生、姜明、宋建华持有的

１６．５

万元

股权全部转让给张志明；董萍将其代张瑞明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张志明。

（

４

）赵斌将其代邱正明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赵爱兵将其代崔明霞、周乃明持有的

２２

万元股权、李竹鸣将其代陈必明持有

的

５．５

万元股权、王晓健将其代张来根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周飞将其代朱顺成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尹显才将其代王寿昌持

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吕彤将其代陆东升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分别转让给金浦集团；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述股东（吕彤除外）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分别与金浦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吕彤与金浦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代陆东升持有的南京钛白

１１

万元股权转让给金浦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化学工业园分局核准予以登记。 至此，南京钛白股权结

构变更为：

序号

显名股东（受托

人）

本人出资额（万元）

隐名股东

（委托出资人）

委托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

比例（

％

）

１

金浦集团

７

，

２９０ － － ９１．４

２

王小江

２８６ － － ３．５８

３

徐如林

３７ － － ０．４６

４

张志明

３７

史国生

５．５

０．８１

姜 明

５．５

宋建华

５．５

张瑞明

１１

５

缪 震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６

李有丽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７

彭安铮

３３．５ － － ０．４２

８

于介梅

１１

周玉玲

５．５ ０．２１

９

金浩宽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０

何现禄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１

赵 斌

１１

曹建平

５．５ ０．２１

１２

陈玉峰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３

赵爱兵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４

李竹鸣

１１

郑 佳

５．５

０．２８

严爱公

5.5

１５

王民柱

１１

杨瑞金

５．５

０．３４

殷红忠

５．５

汤如松

５．５

１６

王晓健

１１

吴 和

５．５ ０．２１

１７

吕 彤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８

何 磊

１１ － － ０．１４

１９

尹显才

１１

邹宏根

１１

０．３４

郭幸福

5.5

２０

周 飞

５．５ － － ０．０７

合计

７

，

８８８ － ８８ １００．００

（六）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南京钛白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作出决议，同意股东李竹鸣分别各向郑佳、严爱公转让

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王民柱分别各向杨瑞金、殷红忠、汤如松转让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尹显才分别各向邹宏根、郭幸福

转让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

５．５

万元股权；赵斌向曹建平转让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张志明分别各向史国生、姜明、宋建华转让其

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向张瑞明转让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于介梅向周玉玲转让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王晓健向吴和转让

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均为

０

元。 当日，上述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质为代持人将其代持的股权转让给实际出资人，故转让价格为

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化学工业园分局核准予以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京钛白不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其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金浦集团

７

，

２９０．００ ９１．４０

２

王小江

２８６．００ ３．５９

３

徐如林

３７．００ ０．４６

４

张志明

３７．００ ０．４６

５

缪 震

３３．５０ ０．４２

６

李有丽

３３．５０ ０．４２

７

彭安铮

３３．５０ ０．４２

８

张瑞明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９

于介梅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０

金浩宽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１

何现禄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２

赵 斌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３

陈玉峰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４

赵爱兵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５

李竹鸣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６

王民柱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７

王晓健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８

何 磊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１９

吕 彤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２０

尹显才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２１

邹宏根

１１．００ ０．１４

２２

史国生

５．５０ ０．０７

２３

姜 明

５．５０ ０．０７

２４

宋建华

５．５０ ０．０７

２５

周玉玲

５．５０ ０．０７

２６

曹建平

５．５０ ０．０７

２７

郑 佳

５．５０ ０．０７

２８

严爱公

５．５０ ０．０７

２９

杨瑞金

５．５０ ０．０７

３０

殷红忠

５．５０ ０．０７

３１

汤如松

５．５０ ０．０７

３２

吴 和

５．５０ ０．０７

３３

周 飞

５．５０ ０．０７

３４

郭幸福

５．５０ ０．０７

合计

７

，

９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南京钛白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作出如下决议：同意股东徐如林将其持有的

３７

万元股权、

缪震将其持有的

３３．５

万元股权、李有丽将其持有的

３３．５

万元股权、金浩宽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何现禄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

元股权、陈玉峰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赵爱兵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何磊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吕彤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周飞将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李竹鸣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郑佳将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王民柱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殷红忠将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汤如松将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尹显才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邹宏根将其

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郭幸福将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曹建平将其持有的

５．５

万元股权、张瑞明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于

介梅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王晓健将其持有的

１１

万元股权、张志明将其持有的

３７

万元股权以每股

２．８

元的价格转让给金

浦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金浦集团与上述股权转让方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化学工业园分局核准予以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京钛白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１

金浦集团

７

，

６０７ ９５．３８

２

王小江

２８６ ３．５９

３

彭安铮

３３．５ ０．４２

４

赵 斌

１１ ０．１４

５

史国生

５．５ ０．０７

６

宋建华

５．５ ０．０７

７

姜 明

５．５ ０．０７

８

严爱公

５．５ ０．０７

９

杨瑞金

５．５ ０．０７

１０

周玉玲

５．５ ０．０７

１１

吴 和

５．５ ０．０７

合计

７

，

９７６ １００

（八）

２００９

年，第六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南京钛白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彭安铮、赵斌、史国生、姜明、宋建华、周玉玲、严爱公、杨瑞

金、吴和将其持有的南京钛白全部股权（共计

１．０４％

）转让给南京台柏。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彭安铮、赵斌、宋建华、史国生、姜

明、严爱公、杨瑞金、周玉玲、吴和共同与南京台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南京台柏系上述自然人股东为持有南京钛白股权而设立的合伙企业，本次股权转让为股东内部的持股方式调整，转让价

格为按出资额面值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化学工业园分局核准予以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京钛白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１

金浦集团

７

，

６０７ ９５．３７

２

王小江

２８６ ３．５９

３

南京台柏

８３ １．０４

合计

７

，

９７６ １００

三、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南京钛白的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四、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南京钛白持有子公司徐州钛白

１００％

股权。

徐州钛白为年产

８

万吨钛白粉（硫、钛一体化热能利用）搬迁一期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 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建之中，工程

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末建成，

２０１４

年投入试生产，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达产。

（一）徐州钛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江苏徐州工业园区天永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小江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３０５００００３４００５

税务登记证号： 徐国贾税登字

３２０３０５５６４３０１６１８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５６４３０１６１－８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及原料［硫酸法钛白粉及其综合利用化工类

产品（黄石膏、硫酸、硫酸亚铁产品）］生产、销售（此营业执照仅限筹建期使用，不得从事

任何生产、经营活动，筹建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筹建期满后凭有效许可证换

发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二）徐州钛白历史沿革

徐州钛白系由南京钛白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江苏润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资出具了苏润验［

２０１０

］

Ｂ００７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徐州市贾汪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徐州

钛白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徐州钛白设立时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南京钛白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五、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南京钛白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

质量体系认证，主要以生产钛白粉为主，是我国最早生产钛白粉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最早

研制、生产高档金红石钛白粉和化纤钛白粉的企业之一，目前已成为国内大型硫酸法钛白粉生产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其钛

白粉使用的“南南”牌商标被授予“南京市著名商标”称号。

根据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同时为了实现跨越性发展，南京钛白于

２００８

年在南京化学工业园建成了钛白粉

新厂，项目名称为“

５

万吨

／

年硫酸法钛白粉环保搬迁改造项目”，该项目

Ｉ

期规模为

５

万吨

／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南京市环境保护

局出具“宁环建［

２０１２

］

１５３

号”文件，批复“钛白粉质量升级及扩能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南京钛白“在现有

５

万吨

／

年硫酸法钛白粉生产工艺基础上，进行工艺优化并适当扩能，项目实施后形成

１０

万吨

／

年钛白粉的生产能力（保持全厂

５

万吨

／

年粗品生产能力不变，新增

５

万吨

／

年金红石型粗品（外购半成品）加工能力，同时全厂产品结构调整为

３

万吨

／

年锐钛型钛白粉

和

７

万吨

／

年金红石型钛白粉）”，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该扩能改造项目取得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及南京化学工业园经济发展

局“宁化管备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７

号”文件备案。

南京钛白的子公司徐州钛白

８

万吨

／

年硫酸法钛白粉搬迁一期工程项目正在筹建中， 该项目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末建成，

２０１４

年投入试生产，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达产，届时南京钛白的行业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二）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致同审计出具的致同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２０ＺＡ００６１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南京钛白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８

，

４０６．７４ ６９

，

０３０．６３ ５３

，

３４３．７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５

，

８５４．８０ ６８

，

８４５．２７ ６８

，

５７６．４４

资产总计

１４４

，

２６１．５４ １３７

，

８７５．９０ １２１

，

９２０．２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８

，

３２１．６４ ４５

，

７９２．２１ ３３

，

２７７．５９

非流动负债

２２

，

４５３．３６ ２９

，

９８４．０１ ３２

，

８０１．６８

负债总计

８０

，

７７４．９９ ７５

，

７７６．２３ ６６

，

０７９．２７

所有者权益

６３

，

４８６．５５ ６２

，

０９９．６７ ５５

，

８４０．９３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３

，

６３２．９８ ９５

，

２４７．５３ ５８

，

５４４．７０

营业成本

６９

，

６９６．８２ ７５

，

６８５．７４ ５０

，

４２０．１２

利润总额

８

，

２５４．９２ １１

，

６０６．２４ ５

，

４７５．９０

净利润

６

，

２１０．７０ ９

，

５３５．９７ ４

，

２５２．８０

六、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

重组方已分别承诺其依法对南京钛白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

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金浦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做出承诺，保证南京钛白是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并已取得其设立

及经营业务所需的一切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所有该等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均为有效，并不存在任何原因或事由可能导

致上述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失效。 截至目前，南京钛白合法合规经营，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七、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一）主要资产权属

１

、概况

根据致同审计出具的致同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２０ＺＡ００６１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南京钛白主要资产构成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概况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５２

，

９９５．１９

现金及银行存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７５．８５

交易性股票投资

应收票据

９

，

５９４．８９

主要为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３

，

６９３．３６

应收产品销售款

预付款项

２

，

０９５．６３

预付材料采购款和徐州钛白购地款等

其他应收款

３１．８５

保证金、代垫款等

存货

９

，

７６６．１４

主要为原材料、产成品和在产品

其他流动资产

５３．８３

雨花台区的两宗土地处置相关费用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８

，

４０６．７４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６０

，

１３６．２８

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

在建工程

１

，

２０６．９９

徐州钛白前期筹建投入及南京钛白的资源回收和环保改

造项目

工程物资

７．９１

工程用物资

无形资产

４

，

４０２．９５

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非专利技术等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０．６７

计提坏账准备等原因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５

，

８５４．８０

资产总计

１４４

，

２６１．５４

南京钛白及徐州钛白未涉及诉讼。 徐州钛白不存在抵押和对评估产生影响的权证不全情况；南京钛白的部分房产、土地

已抵押予商业银行用于自身借款，另有部分房产尚未办理权属证书，具体情况参见以下资产分项说明的相应部分。

２

、固定资产

根据致同审计出具的致同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２０ＺＡ００６１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南京钛白拥有固定资产概况

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原值 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４

，

５２１．４２ ２２

，

３９６．０６ ９１．３３％

机器设备

４９

，

９７７．１１ ３７

，

２４３．６７ ７４．５２％

运输工具

７９５．８９ ４０４．６６ ５０．８４％

其他设备

２６８．７２ ９１．８９ ３４．１９％

合计

７５

，

５６３．１４ ６０

，

１３６．２８ ７９．５８％

（

１

）产权证书办理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南京钛白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已办理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合计面积为

７３

，

２２２．６８

平方米，情

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房屋坐落 用途 面积（㎡） 登记时间 抵押权人

１

宁房权证雨转字第

２０７４１９

号

丁树村

７２

号 工业

６５４．１５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５

日 无

２

宁房权证雨转字第

２０７４２０

号

丁树村

７２

号 工业

３

，

１１４．５３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５

日 无

３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４２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３

，

２０５．５２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４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４５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１

，

１３１．４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５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４７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３

，

１４０．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６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４８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１５１．５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７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４９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８８．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８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５０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４０．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９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５２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８５２．９７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建行

１０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５３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４２２．７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１１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５６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２

，

２６０．３５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１２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５７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３

，

４９９．８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１３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５８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２

，

５４２．８２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１４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６０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７

，

１８６．３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１５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６１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３６６．９２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无

１６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６３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９８８．１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１７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６４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７

，

９４０．４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１８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６６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５６６．２８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１９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６７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６

，

２８９．９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２０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０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７３９．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２１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１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３

，

７７０．６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２２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２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３

，

３７７．１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２３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３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３

，

１２６．８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２４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４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５

，

４７７．６９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化建集团

２５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５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３４．４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２６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６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４３．８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２７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７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１

，

１４７．６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２８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８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８

，

２２８．７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２９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７９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４５．９９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３０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８０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４５．９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３１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８１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１７５．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３２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８２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９５２．３８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３３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８３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１

，

４２１．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３４

宁房权证六初字第

２６０３８４

号

六合区大厂

大纬东路

２２９

号

工业

１９２．９５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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